昆山市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11号线北段工程花桥段升降梯电梯设备系统维护保养项目单一来源采购论证公示

北京市建壮咨询有限公司受昆山市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就其所需的11号线北段工程花桥段升降梯电梯设备系统维护保养项目组织采购。根据本项目的特殊情况及采购人的申请，北京市建壮咨询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对其拟采用的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组织论证，相关内容公示如下：
一、项目信息
1.采购人：昆山市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11号线北段工程花桥段升降梯电梯设备系统维护保养项目
3.采购编号：BJJZ2025-QD-01
4.采购预算：人民币陆拾贰万元整（¥620000元）。
二、专家论证意见：
1.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电梯的安装、改造、修理，必须由电梯制造单位或者其委托的依照本法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进行。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交通领域电梯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及昆山轨道公司《非招标项目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本项目采用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
3.经专家论证同意本项目采用单一来源方式向电梯制造单位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进行采购。
综上所述，评委一致认为，鉴于该项目的特殊性，昆山市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11号线北段工程花桥段升降梯电梯设备系统维护保养项目，只有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能够提供服务，因此本项目必须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三、论证人员名单
	姓名
	工作单位

	程才
	苏州新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俞莉
	江苏京苏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陈昌琴
	苏州书香世家平江府酒店有限公司



四、联系事宜
采购人：昆山市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相工          联系电话：0512-57699266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北京市建壮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嘉元路1060号中翔金融大厦9005室
联系电话：0512-67599004          
联系人：王冉冉、姜威杰
五、公示期限
本公示期自2025年11月20日起至2025年11月26日止。如对以上公示内容存有异议，请于上述公示期限内携书面材料向北京市建壮咨询有限公司提出，逾期提出的异议将不再受理。
